法规处（规划科技处）2018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<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>的通知》（安监总政法〔2017〕150号）要求，结合全省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一、指导思想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《安全评价管理规定》（第22号令）等要求，进一步完善措施、落实责任、强化执法，为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提供有力技术支撑。 

二、主要任务和目标
通过查阅内部资料文件及管理体系运行记录、评价和检验报告等方式，对3户安全评价机构的资质保持、从业行为规范、管理体系运行、技术档案管理等方面进行执法检查。

    三、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测算

按照纳入计算行政执法人员数量的比例不得低于在册人数60%的要求，法规处（规划科技处）行政执法人员总计3人。计划监督检查3户企业。

   （一）总法定工作日750个

总法定工作日＝国家法定工作日×人数＝250天×3人=750天。

国家法定工作日＝365​－52*2－11＝250天

其中：1.全年总天数365天

2.双休日＝52周×2天/周＝104天

3. 元旦、春节、清明节、劳动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、国庆节等共计11天法定假日。

   （二）其他执法工作日416个（占总工作日55.47%）

1. 贯彻落实省、市局的年度各项工作。每人约80天，总计240天，占总工作日的32％。
2.开展《长春市安全生产条例》调研、起草等工作。每人约40天，共2人，总计80天，占总工作日的10.67％。
3. 组织开展依法考评工作，每人约15天，共2人，总计30天，占总工作日的4%。
4.对挂牌督办事故进行备案审核，每人约30天，共2人，总计60天，占总工作日的8%。

5、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，每人约3天，共2人，总计6天，占总工作日的0.8%。
   （三）非执法工作日324个（占总工作日43.2%）

1.学习、培训30天×3人=90天；考核、会议30天×3人=90天；参加党群活动12天×3人=36天；合计216个工作日，占总工作日的28.8％。

2.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机关工作，每人约12天×3人=36个工作日，占总工作日的4.7％。

3.公务员法定年休假、探亲假、婚（丧）假及病、事假：每人约20天×3人=60个工作日，占总工作日的8％。
4.机关值班，每人约4天×3人=12天，占总共工作日的2%。
   （四）执法检查工作日10个（占总工作日1.33%）
执法检查工作日＝总法定工作日—其他执法工作日—非执法工作日＝750-416-324=10个工作日。

四、一般检查安排

   （一）一般检查单位范围、数量、行业领域：

1.一般检查单位范围（本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安全评价机构）。

2.一般检查单位数量（3户）。

3.一般检查单位行业领域（安全评价）。

   （二）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（占100%）。

   （三）时间安排（2018年全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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